关于2025年河湖长制工作开展情况

一、基本情况
浉河区流域面积30平方公里以上的河流以及主要城市内河共43条，对跨乡镇的10条区级河流和14条城市内河共设置河长247名，其中区级河长25名，乡级河长80名，村级河长142名，实现了区乡村三级河长全覆盖。

二、工作开展情况
一是开展河流健康“体检”，完成了对谭家河、五道河等8条河流的健康评价工作。二是浉河城区段被省水利厅、省环保厅联合命名为“省级美丽幸福河湖”，南湾水库入选第三批国家级美丽河湖优秀案例。东双河、谭家河、五道河等3条河流正在申报市级美丽幸福河湖建设，已通过市级初审。三是持续开展河道“四乱”问题整治，重点水域露天塑料垃圾基本清零，基本达到“一眼净”，机械化盗采河砂行为有效杜绝。

（一）坚持抓好河长履职。一是河湖长巡河常态化。区第一总河长、总河长率先垂范，带头巡河履职，各位区级河长对标对表省市区河长制工作部署，扛牢河长责任，2025年区级河长带头开展巡河，发现整改涉河问题55处，带动全区乡村级河长以问题为导向累计巡河8700余次，河湖问题“早发现、早处理”机制有效运行。二是强化督查督办抓落实。2025年围绕河湖长履职、水源地保护、“四乱”整治等关键环节，区河长办开展暗访督查6次，下发问题交办通知、通报等15份，建立台账确保责任落地、问题整改。
   （二）扎实开展河湖“清四乱”工作。一是坚持问题排查整改。共排查整改水库、河道碍洪问题29处；处理涉河污水直排、乱堆垃圾等问题17处，清理河道垃圾、水面漂浮物10余吨，重点水域露天塑料垃圾基本清零，基本达到“一眼净”。二是突出整治重点。复核整改水利部下发的“四乱”遥感图斑201处，处理淮委交办涉河问题3处，交办整改省、市暗访疑似“四乱”问题12处。三是强化河道岸线管控。依法审批涉河建设项目2个；完成了十三里河、付河、孔畈河、杜河等4条河道管理范围线调整划定工作。

（三）重拳开展河砂整治。一是采取“人防+技防”措施。全区主要涉砂河段设置视频监控60台，严格落实24小时值班制度，实现重点敏感水域全覆盖。二是强化日常巡查。成立5个河砂综合整治工作指导组，指导督促各涉砂乡镇开展日常巡查，目前全区范围内机械化盗采行为得到有效杜绝。三是区河长办牵头组织交通、公安部门，联合涉砂乡镇开展了“联动2025”河砂整治专项行动，对浉河区重点河段、敏感水域进行了全面排查和整治。巡查淮河、游河、白沙河等涉砂河道200余公里，处理涉砂线索3起，查实“蚂蚁搬家式”零星偷采问题1起，查处零星盗采河砂60余吨。

（四）深入推进幸福河湖建设。一是开展河流健康“体检”。完成了对谭家河、五道河等8条河流的健康评价工作，均达到二类水质。东双河、谭家河、五道河等条河流正在申报市级美丽幸福河湖建设，已通过市级初审。二是全力配合水污染防治。协助做好入河排污口排查整治，共核查入河排污口272个。三是持续开展饮用水水源地安全巩固提升。对南湾水库一级保护区开展联合执法，有效打击一级保护区游泳垂钓等行为。
三、存在问题及下一步工作打算

河长制工作虽然取得了一些成绩，但仍存在不少问题，距离建设健康河湖、幸福河湖的目标还有一定差距。一是管河、护河意识淡薄。沿河群众河道乱堆垃圾问题较为普遍，违规建设棚房、零星盗采河砂行为时有发生。二是污水直排问题较为突出。各乡镇不同程度存在污水管网基础设施薄弱问题，污水处理厂效能不足，部分市政管网破损、雨污混接，污水直排河道，个别断面水质不能稳定达标。三是河长制落实不到位。部分河长巡河流于形式，存在记录式巡河、应付式巡河现象，巡河发现问题较少，成员单位部门联动不足，协同治水机制不够完善，一些“四乱”问题尤其是阻水片林、污水直排等整改进展缓慢。
下一步，河长办将在局党组的坚强领导下，改进不足，提升成效，全力推进河长制工作。一是强化宣传引导。通过展板、宣传手册等方式开展河长制及河砂整治工作宣传，提高群众管河、爱河、护河以及保护河砂资源，打击非法采砂意识。二是强化协调联动。进一步建立完善多方参与的联防、联控、共管、共治工作机制，广泛动员群众关注、支持、参与推行河长制工作，形成多方参与、共治共管的良好氛围。三是强化督导推动。区河长办将围绕河湖“四乱”难点、河道碍洪、堵点及水污染问题开展明查暗访，对行动迟缓、落实不力的，依纪依规追责问责，推动各项工作落实落细。


